
现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

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情

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近两年来，网约车发展迅猛，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高品质、

个性化出行需求，但网约车行业在发展初期监管体系不够完善，

网约车业态未能纳入规范化管理，导致乘客合法权益得不到保

障、网约车驾驶员身份焦虑、经营模式不可持续等问题，给行业

监管带来巨大挑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

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国家七部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加去》出台后，我州出租汽车行业迎来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和阵痛期，社会各界聚焦于司乘出行安全保

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驾驶员合法权益维护、非法运营管控等

痛点难点，对推进行业合规化、规范化管理，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促进新老业态协同共生的诉求日益强烈。同时，国家层面陆续修

订完善网约车行业监管法规政策，对全链条合规监管、安全运营、

权益保障提出更高标准。为全面落实上级部署，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补齐制度短板，引导网约车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规范提质转型，筑牢



出行安全防线，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制定贴合我州实际、操作

性强的实施细则，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起草过程

2016 年 7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

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 号）和《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

第 60 号）（以下简称两个文件）正式颁布实施。两个文件作为

中央层面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明确提出了“新老

业态错位服务、融合发展，构建多样化、差异性出行服务体系”

改革思路。针对出租汽车行业属地管理的特点，两个文件明确了

城市人民政府的管理主体责任，在车辆标准、驾驶员条件、运力

规模调控和价格管理方式等方面赋予了地方自主权和政策空间。

我局结合实际情况，广泛收集整理全国重点城市关于网约车实

践发展情况、规范管理等相关资料，深入研究我州出租车行业发展

特点，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会商讨论等方式认真听取有关方

面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针对《实施细则》的篇章结构、重点难

点问题、具体措施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讨。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向各县（市）人民政府、

州直有关单位等共 34家单位征求意见，并赴库尔勒市、焉耆县进行

调研，听取意见。根据各有关方面反馈的意见对《实施细则》作了

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并就一些重点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密切沟通，



广泛凝聚共识。经反复研究和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草案。

三、法律依据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

令 2022 年第 42号）

2.《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15 号）

3.《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交运规〔2022〕2号）

4.《关于加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联合

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交办运〔2022〕6 号）

5.《关于切实做好网约车聚合平台规范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交办运〔2023〕23 号）

四、起草原则

1.依法合规原则：严格对标上位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不越权、

不增设违规许可事项，确保细则内容合法、程序规范，与现有客运

监管体系无缝衔接。

2.安全优先原则：坚守安全底线，从严设定车辆、驾驶员准入

条件，压实平台安全主体责任，完善安全防控、应急处置及信息保

护机制，全力保障乘客出行安全。

3.规范发展原则：统筹行业发展活力与市场监管秩序，既支持

新业态合规创新，又划定经营红线，整治市场乱象，推动网约车与

巡游出租汽车良性互补、有序发展。



4.便民务实原则：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优化许可办理流程，细

化监管与服务举措，兼顾群众、驾驶员、平台三方合理诉求，提升

文件可操作性。

5.协同监管原则：明确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监

管职责，构建全链条闭环联合监管机制，凝聚治理合力。

五、主要内容

该《实施细则》草案共分为总则、经营条件、经营服务规范、

驾驶员权益保障、附则五个部分二十四条。

1.明确了网约车经营服务的定义和范围，包括以互联网技术为

依托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供需信息，使用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

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2.规定了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包括建立健全管理制

度、保障乘客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管等。

3.设定了车辆和驾驶员的准入条件，包括车辆的安全性能、环

保性能等方面的要求，以及驾驶员的资格条件、培训要求等。

4.规范了经营服务行为，包括明码标价、提供发票、保障服务

质量等方面的要求。

5.保障了驾驶员合法权益，包括合理确定计价规则和抽成比例，

强化安全防护和风险防范，健全申诉维权机制，平衡司乘双方权益，

推动行业规范化、可持续发展。

六、征求意见情况



起草过程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面向社会公众、网约车平

台、出租车企业代表及行业协会公开征求意见，通过线上公示、座

谈调研、实地走访等方式广泛吸纳意见建议。对收集到的各类意见

建议逐条研究论证，对符合法律法规、契合我州实际情况、有利于

行业稳定发展的合理意见充分吸收采纳，对不符合上位法规定、不

利于公平竞争和行业稳定的意见，逐一做好合法性和合理性解释，

经多轮修改完善后形成该草案，确保《实施细则》贴合实际、科学

可行。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为保障该《实施细则》平稳落地、避免行业波动，兼顾行业规

范与市场稳定，本次草案重点明确三项配套事项：一是存量车辆与

从业人员过渡衔接，针对本细则实施前已开展网约车业务的网约车

平台公司、驾驶员及车辆设置合理过渡期，实行分类管理、有序规

范，平稳推进新旧政策衔接，保障存量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二是政

策实施与责任分工，明确细则正式实施时间，建立交通运输、公安、

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联合监管、协同执法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条

款落地见效；三是动态调整机制，后续将根据上位法律法规修订情

况、行业发展实际以及市场反馈，适时对细则相关条款进行评估优

化，兼顾监管刚性与行业灵活性，持续推动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

可持续发展。


	六、征求意见情况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